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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无锡冷冻胚胎案作比较法研究，首先说明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虽属生物学上的人

类，但欠缺法律上人格，系无法用金钱衡量之动产。其次，本文赞同本件一审法院所谓受精胚胎乃特

殊之物的见解，并指出人工胚胎兼具物与人格利益之特性，主张其法律适用为：就胚胎之储存维护应

适用物之规范，就胚胎受损得援引人格利益之保护，就胚胎管领则应适用监护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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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锡冷冻胚胎案之法律问题

１．胎儿在圣经伦理上之保护

《圣经·诗篇》第１２７篇第３节说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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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正大学法学院财经法律学系教授、法学博士。



胎生育，儿女成群，不但满足了人类生命绵延、生养不息的存在需求，向来也是人类社会所羡慕之家

庭蒙福的写照！是以，对于胎儿的保护律例，自古有之，举其荦荦大者，例如在公元前１４４５年、距

今约３４４５年的时代，《圣经·出埃及记》第２１章第２２节即记载，耶和华透过摩西对于以色列百姓

所立的典章中有谓：“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要

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此即揭橥胎儿生命伦理之保护滥觞，殊值重视。

诚然，从先验的法律圣经学来看，那些不到期而落的胎，其知觉是相当受局限的，揆诸《圣经·

传道书》第６章第４至５节提到不到期而落的死胎，比高龄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的长者倒

好，“因为（不到期而落的胎）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

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惟死胎的感知能力纵使受限，这并不意味着死产以前其没有生命的价

值。盖《圣经·杰里迈亚书》第１章第５节又记载：“杰里迈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

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自创造论的角度

以观，尚未出生的胎儿可能已被赋予命定或是某种生命存在的价值，从而胎儿自受胎时起，即应保

护其利益，但胎儿日后如未活产，则例外无保护之必要，免得治丝益棼，徒增纷扰。

２．胎儿在台湾地区“民法”上之保护

此乃何以台湾地区“民法”第６条虽然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惟其后第７

条就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稽考其立法理由，

是为特别保护自然人出生前之利益也。准此，通说认为所谓胎儿以将来非死产为限，关于其个人

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系指胎儿于出生前，即取得权利能力，〔１〕自受胎时起，即可主张其个

人利益，〔２〕倘将来死产时，则溯及地丧失其权利能力。果尔，如受胎系指受精卵完成着床于子宫

而言，则理论上着床后之囊胚（大约受精之时起经过１３、１４日、即受精２周以后）〔３〕、胚胎、胎儿均

得享有权利能力，惟若其后来成为死产而未出生，则其权利能力溯及自受胎时起消灭，故实际上于

胎死腹中之情形，其死产以前本身所受不法侵害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无由发生。

３．问题意识的提出

是以，台湾地区学说上认为目前体外受精后移植于子宫前之受精卵、生殖细胞（精子、卵子），

既非属民法上之权利主体，亦非为刑法上旨在保护母体及保护胎儿生命之堕胎罪以及为保护人之

生命的杀人罪所保护之对象。〔４〕对于渠等之破坏，是否应以刑法上保护财物之毁损罪相绳，则有

争议。〔５〕倘若渠等未着床于子宫前之受精卵、精子、卵子，不具民法上之权利主体地位，惟其是否

仍富有人格或身份利益？又其可否成为权利客体、该当民法上之物？若然，该物是否富有财产上

之价值？可否作为继承之目标？凡此种种，令人颇费思量。

经查江苏无锡宜兴冷冻胚胎纠纷案（以下简称“无锡冷冻胚胎案”）〔６〕，即涉及不孕夫妻在医

院实行体外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手术前，突遭车祸双亡，引发其所遗留之人工胚胎应由谁监管处

置等相关问题，具有理论与实务上之重要性，诚值研究。本文撰写之目的，即在于分析评释无锡冷

冻胚胎案之基本课题，并尝试简要介绍法国法在此领域之讨论成果，最后提出个人浅见，以就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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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尚祈识者不吝指正。

４．无锡冷冻胚胎案之案情摘要

沈杰与刘曦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登记结婚，２０１２年８月，沈杰与刘曦因不孕症及人工授精失

败，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施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助孕手术。鼓楼医院在治疗过程中，获卵１５枚，受

精１３枚，分裂１３枚；取卵后７２小时为预防“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该医院未对刘曦移植新鲜胚

胎，而于当天冷冻４枚受精胚胎。治疗期间，刘曦曾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与医院签订《辅助生殖染色

体诊断知情同意书》，刘女在该同意书中同意所取样本如有剩余，由诊断中心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代为处理。次查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沈男、刘女与医院签订《配子、胚胎去向知情同意书》，

上面载明两人在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实施了试管手术，获卵１５枚，移植０枚，冷冻４枚，继续观察６

枚胚胎；对于剩余配子（卵子、精子）、胚胎，两人选择同意丢弃；对于继续观察的胚胎，如果发展成

囊胚，两人选择同意囊胚冷冻。同日，沈男、刘女与医院签订《胚胎和囊胚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

意书》，上面订明胚胎不能无限期保存，目前该中心冷冻保存期限为一年，首次支付三个月费用，如

需继续冷冻，需补交费用，逾期不予保存；如果超过保存期，沈男、刘女选择同意将胚胎丢弃。

讵料，在医院预定进行胚胎移植手术之日以前，沈男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晚上驾车发生侧翻事

故，造成妻子刘女当日死亡，沈男亦随后于同年３月２５日死亡。沈男与刘女遗有４枚受精胚胎仍

在医院生殖中心冷冻保存，嗣后沈男之父母主张上述冷冻胚胎之处置权作为原告生命延续的标

志，爰诉请法院将儿子媳妇存放于医院之上述４枚受精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判命归其行使，由

原告从医院取出自行保管。对此，刘女之父母则抗辩胚胎系他们女儿留下的唯一东西，要求处置

权归其所有。至于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鼓楼医院，则辩称冷冻胚胎的性质尚存争议，不具有财产

属性，原被告双方都无法继承。抑且，沈姓夫妻生前已签署手术同意书，同意将过期胚胎丢弃。更

何况，胚胎的作用乃为生育，今沈姓夫妻已去世，原被告双方均无权行使死者之生育权，又胚胎被

取出后，唯一能使其存活的方式就是代孕，但该行为目前违法，故要求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

５．原审法院看法：体外受精之胚胎乃具有发展生命潜能的特殊之物，不得为继承之目标

经查在无锡冷冻胚胎案二审判决书中［（２０１４）锡民终字第０１２３５号］，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沈杰与刘曦因自身原因而无法自然生育，为实现生育目的，夫妻双方至鼓

楼医院施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现夫妻双方已死亡，双方父母均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沈新

南、邵玉妹主张沈杰与刘曦夫妻手术过程中留下的胚胎作为其生命延续的标志，应由其负责保管。

但施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

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目标。同时，夫妻双

方对其权利的行使应受到限制，即必须符合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伦理和道

德，并且必须以生育为目的，不能买卖胚胎等。沈杰与刘曦夫妻均已死亡，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

的已无法实现，故两人对手术过程中留下的胚胎所享有的受限制的权利不能被继承。综上，对于

沈新南、邵玉妹提出的其与刘金法、胡杏仙之间，应由其监管处置胚胎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

回沈新南、邵玉妹的诉讼请求……”

是以，本件原审法院基本上系将人工胚胎界定为具有发展生命潜能的“特殊之物”，点出其与

一般得任意转让或继承之财产权有间，不能成为继承之目标，故沈男之父母无法透过继承法则，亦

即因为刘女先于沈男死亡、沈男于单独取得胚胎之监管处置权后去世，再由沈男之父母因继承取

得系争胚胎之监管处置权，从而驳回原告之请求。

惟原告不服原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指称：（１）一审判决受精胚胎不能成为继承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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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于法无据，盖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将受精胚胎定性为禁止继承的物，涉案胚胎的所有权人为沈杰、

刘曦，是两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属于《继承法》第３条第７项“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在沈杰、刘曦

死亡后，其生前遗留的受精胚胎，理应由上诉人继承，由上诉人享有监管、处置权利；（２）根据沈杰、

刘曦与鼓楼医院的相关协议，医院只有在手术成功后才具有对剩余胚胎的处置权利，今沈杰、刘曦

均已死亡，手术并未进行，医院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对涉案胚胎均无处置权利。益

有进者，一审法院认定胚胎不能被继承，将导致涉案胚胎在沈杰、刘曦死亡后即无任何可对其行使

权利之人，尤属可议，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４枚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归上诉人。

对此，被上诉人刘金法、胡杏仙（刘曦之父母）辩称：涉案胚胎是女儿女婿遗留下来的，上诉人

和被上诉人均有监管权和处置权，爰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至于第三人鼓楼医院则重申：胚胎是特

殊之物，对其处置涉及伦理问题，不能成为继承的目标；又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卫

生部的相关规定，也不能对胚胎进行赠送、转让、代孕。从而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６．二审法院见解：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孕育生命的潜质，应受到比一般

之物更高的特殊尊重与保护，由与胚胎在生命伦理上最密切关联、对其情感最深的死者双方父母

来监管和处置，最为恰当

本件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二审法院揭示本案的争议焦点厥为确定涉案胚胎的

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行使主体。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基于以下理由，上诉人

沈新南、邵玉妹和被上诉人刘金法、胡杏仙对涉案胚胎共同享有监管权和处置权，从而撤销一审判

决，判命沈杰、刘曦存放于南京鼓楼医院的４枚冷冻胚胎由上诉人沈新南、邵玉妹和被上诉人刘金

法、胡杏仙共同监管和处置，并驳回上诉人沈新南、邵玉妹其他诉讼请求。

首先，法院指出：“沈杰、刘曦生前与南京鼓楼医院签订相关知情同意书，约定胚胎冷冻保存期为

一年，超过保存期同意将胚胎丢弃，现沈杰、刘曦意外死亡，合同因发生了当事人不可预见且非其所愿

的情况而不能继续履行，南京鼓楼医院不能根据知情同意书中的相关条款单方面处置涉案胚胎。”

其次，法院说道：“在我国现行法律对胚胎的法律属性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结合本案实际，

应考虑以下因素以确定涉案胚胎的相关权利归属：一是伦理。施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过程

中产生的受精胚胎，具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不仅含有沈杰、刘曦的ＤＮＡ等遗传物质，而且含有双方

父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亦具有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二是情感。白

发人送黑发人，乃人生至悲之事，更何况暮年遽丧独子、独女！沈杰、刘曦意外死亡，其父母承欢膝

下、纵享天伦之乐不再，‘失独’之痛，非常人所能体味。而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则成为双方

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涉案胚胎由双方父母监

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亦可适度减轻其丧子失女之痛楚。三是特殊利益保护。胚胎是介于人与

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具有孕育成生命的潜质，比非生命体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应受到特殊尊重与

保护。在沈杰、刘曦意外死亡后，其父母不但是世界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而且亦应当是胚

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综上，判决沈杰、刘曦父母享有涉案胚胎的监管权

和处置权于情于理是恰当的。当然，权利主体在行使监管权和处置权时，应当遵守法律且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

至于南京鼓楼医院在诉讼中提出，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胚胎不能买卖、赠送和用以实施代

孕，法院认为这并未否定权利人对胚胎享有的相关权利，且这些规定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

医疗机构和人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时的管理规定，南京鼓楼医院不得基于部门规章的行政

管理规定对抗当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７．无锡冷冻胚胎案之实质争点：胚胎乃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其保护途径究竟是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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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道于“物”的法则或是乞灵附丽于“人”的保护？

观诸上述二审法院在对于人工胚胎未明文其性质的情况下，依序从基因伦理建构死者双方父

母与涉案胚胎之间关于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自死者所遗留之胚胎具有抚慰双方父母“失独”

痛苦之情感慰藉等人格利益以及基于胚胎具有孕育生命潜质应予特殊尊重，当由最关心胚胎命运

之死者双方父母守护胚胎之最佳利益的理由构成，决定涉案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行使主体，

自属铿锵有据，固不待言。但本文认为，本件决定涉案胚胎之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行使主体，只是形

式争点，其毋宁仅为定性人工胚胎法律性质以后之考虑结果，归根究底而言，仍需澄清人工胚胎法

律地位的先决问题，盖既然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倘倾向于将人工胚胎看作是权利

客体的“物”者，可能会比较侧重于从胚胎所有人、继承法则的视角来分析系争胚胎的监管处分权；

惟若对待胚胎以相当于权利主体之“人”的保护规格者，便可能审酌运用亲属法上最佳利益的监护

权法理，来决定监管权和处置权。本件二审法院在结论上趋近于后者，具有相当之说服力，合先

叙明。

本文以下拟引介法国法上对于人工胚胎法律地位的基本立场，俾丰富吾人对此问题的研究讨

论，期能适度借镜取益，促进我国民事法学之进步。

二、法国法上人工胚胎之法律定位

迩来法国学界讨论人工胚胎的法律地位时，有以Ａｍｉｅｎｓ行政法庭的冷冻胚胎试管断裂案为

典型事例，作为探讨此一问题的起点。有一对已婚的不孕夫妻透过医院实施医学上之辅助生育，

经过抽取卵子，医师成功地获得２７枚胚胎，并挑选了其中的１２枚受精胚胎。其中３枚受精胚胎被

植入母体（其后植入成功，怀了一对双胞胎姊妹花），这对夫妻决定其余９枚剩下的胚胎就先冷冻

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讵料，过不多时，这对夫妻得知医院保存他们９枚人工胚胎的试管套竟

意外破裂，温度突然从零下１９６度升到零下１５度，导致这些胚胎无法再行使用。这对夫妻就其遭

破坏的胚胎，向有过错的医院诉请负损害赔偿责任，是否有理？医院可否以该胚胎并无财产上之

价值为由，拒绝赔偿？

本件法国 Ａｍｉｅｎｓ行政法庭的裁判一方面明确重申多余的试管胚胎并非自然人（ｄ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ｓ）的实务态度，另一方面又受到当代学说将冷冻胚胎定性为属于物（ｄｅｓｃｈｏｓｅｓ）之范畴

的见解影响，而使用有形物质（ｍａｔｒｉｅｌ）的损害去界定原告所受之损害。
〔７〕惟医院对此不服提

出上诉后，Ｄｏｕａｉ高等行政法院先是确认本件医院应对其保存之胚胎试管断裂所肇致之损害负

责，但最后却以这对夫妻无法证明就９枚剩下的胚胎仍有生育计划、胚胎毁坏造成其丧失成为

父母机会的损害为由，废弃原判决关于被告医院应赔偿原告１万欧元各种痛苦损害（ｄｅ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ｄｉｖｅｒｓ）之决定，〔８〕从而拒绝原告任何之赔偿请求，引发瞩目。诚然，目前法国多数实务

意见认为，试管胚胎并不被赋予法律上人格（ｌａｐｅｒｓｏｎｎａｌｉｔ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欠缺相当于台湾地区“民

法”上权利能力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人工胚胎具有人类（êｔｒｅｈｕｍａｉｎ）生命萌芽的生物特征。本

文底下拟依序从（一）人工胚胎是人类，但不具法律上人格、（二）人工胚胎是不具财产价值之有

形物质、（三）人工胚胎之使用限于生育医疗及研究等三个视角，介绍法国法看待人工胚胎之法

律地位的基本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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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胚胎是人类，但不具法律上人格

人类与法律上之人的区别。

缘在欧陆法系区分“权利主体─人”与“权利客体─物”的法律体系之下，传统上对于“人”的保护力

道是高过于对于“物”之保护程度，故在探讨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时，若不赋予相当于“人”的较高保护规

格，至少可让其享有“物”之地位的最起码保护程度。为了避免将万物之灵的人贬黜为生物学上的单纯

物质，法国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颁布的生命伦理法令，在彼邦民法第１６条规定：“法律确立人（ｌａｐｅｒｓｏｎｎｅ）

之优先性，禁止一切损害人之尊严的行为，并确保人类（ｌêｔｒｅｈｕｍａｉｎ）自其生命开始即受尊重。”学说上

有谓立法者在这里仔细区别具有权利能力、被赋予法律上人格的“人”，以及生物学上的“人类”两个概

念，从一堆细胞开始分化、可能发展成为人的胚胎，便是这里所称符合生物学上的人类概念，却不是法

律上之人的著例，故胚胎不得享有法律上之人格地位，仅是应受尊重（ｕｎｄｒｏｉｔａｕｒｅｓｐｅｃｔ）。
〔９〕

胚胎既然不具有法律上之人格，其在彼邦民法（一）与刑法（二）领域究竟受有何种影响，当值

推敲，爰分述如下。

１．人工胚胎欠缺民法上人格

法国民法以出生作为赋予法律上人格之基准。法国民法上仅赋予“出生且活产”之婴儿法律

上之人格，亦即权利主体地位，惟若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关于其法律上人格得例外溯及自受胎时

起即得享有。如果连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都不具权利主体地位，则比胎儿更前期的冷冻胚胎当然

更不会有法律上之人格，甚为灼然，是为彼邦学说与实务之立场。〔１０〕

２．人工胚胎不受杀人罪保护

刑法上对于人身法益之保护对象，仅限于已出生之人。

法国刑法在个人法益的保护上，亦区分对人与对物两大部分。针对保护自然人之生命、身体、

自由、性自主等法益而设者，举其荦荦大者，计有杀人罪、伤害罪、掳人诱拐罪、强奸罪等规定；而针

对保护财物的规范，则有窃盗、滥用信赖、诈欺等罪名。一般而言，取走一个尚未植入母体的冷冻

胚胎，其不法程度不若诱拐婴儿那样严重，比较接近窃取或抢夺他人之动产。〔１１〕

至于已顺利植入母体子宫的胚胎，除因合法的人工流产手术外，是否有可能因受胎受到杀人

罪之保护？在此，由于法国最高法院坚持刑法上的杀人罪所保护者，最起码必须是已出生、有心

跳、可独立呼吸之婴儿，〔１２〕对于胎儿的保护系附有以出生为停止条件，始给予法律上之人的保护

地位。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碰撞怀胎六月、大腹便便之妇女造成胎儿流产都不成立过失杀人罪

（但对其母亲的身体可能构成过失伤害罪），〔１３〕就更遑论胚胎了。对此实务见解，部分学说以对于

活于母腹中的受孕胎儿仍具人格、应保护即将出生胎儿之生命为由抨击之。〔１４〕

人工胚胎既然未受到民法与刑法上关于权利主体———“人”之保护，则退一步其至少应得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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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关于权利客体———“物”之保护，率可断言，且待本文细说道来。

（二）人工胚胎是不具财产价值的有形物质

观察人工胚胎系属“特殊之物”有两个视角。按从事人工辅助生育手术业务之医院，就其受寄

之冷冻保存的胚胎试管断裂，胚胎因欠缺合适之保存温度致毁坏无法再为利用的损害，是否应向

胚胎提供人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胚胎破坏、无法再行利用的损害，应如何估量计算？又医院与

胚胎提供人之间的冷冻胚胎保存约定，究竟是何种契约态样？凡此又与冷冻胚胎这种“特殊之物”

的性质紧密相关。是以，本文以下打算从“１．人工胚胎是为动产，得为寄托目标”以及“２．人工胚

胎之价值，无法用金钱估量”这两个侧面，勾勒描绘法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

１．人工胚胎是为动产，得为寄托目标

保存冷冻胚胎之医院，须承担结果义务性质之受寄人责任。

物（ｌａｃｈｏｓｅ）者，指一种固有物质之存在，在此意义下，人类细胞如人工胚胎，是可以被界定为

权利客体之物、动产，只是就其价值须待立法者或社会通念来衡量，并决定要给予何种程度之保

护，毕竟吾人对于任何之物并不是都以相同方式来加以对待：某类之物就其被赋予之特定功能或

目的，比起其他之物享有较佳之保护，亦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法国的冷冻胚胎试管断

裂事件中，Ａｍｉｅｎ行政法庭认为此际该不孕夫妻受有物质上之损害（ｌｅｐｒｊｕｄｉｃｅｍａｔｒｉｅｌ），这会令

人合理联想到物权法的领域：冷冻胚胎系属动产。果尔，冷冻胚胎自得为民法上寄托契约之目标

物（ｕｎｃｏｎｔｒａｔｄｅｄｐｏ^ｔ）。经查在与此相近领域的司法裁判中，例如关于配子（精子、卵子）之储存

合同，实务上认为个人与某医学中心之间成立的精子保存约定，性质上属于寄托契约。〔１５〕 更何

况，法国最高行政法院（ＬｅＣｏｎｓｅｉｌｄＥｔａｔ）曾指出冷冻胚胎保存医院乃人工胚胎之受寄人，身为受

寄人之医院负有返还与其所受领相同目标物之义务，并承担具有结果义务性质的保存义务———受

寄人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下，方得免责。〔１６〕

另有学说认为，借助于医疗辅助生育之不孕夫妻与施行斯项手术的医院之间，乃缔结一个近似于

劳务承揽契约（ｕｎｃｏｎｔｒａｔ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医院（或医生）应确保胚胎之卫生质量，其就基于人工受精所

生婴儿未来出生后之肤色（例如一对白人夫妇透过体外的人工受精，不能因医院在精子或卵子上之处

理疏忽而生出黑皮肤的婴儿），承担结果义务（ｕｎ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ｓｕｌｔａｔ），
〔１７〕并予叙明。

如果人工胚胎为动产，得为寄托目标，胚胎之受寄人需承担结果义务性质的保存责任，则一旦

胚胎因保存失当受到毁损，又应如何赔偿其损害？欲知详情，请见下段分晓。

２．人工胚胎之价值，无法用金钱估量

就冷冻胚胎遭毁一事，胚胎提供人应可请求精神上之损害赔偿。

因冷冻胚胎保存失当肇致胚胎无法再行利用者，该损害是否得以经济价值加以衡量？在前揭法

国人工胚胎试管断裂案中，Ａｍｉｅｎｓ行政法庭援引彼邦民法第１６ １条第３项关于“人之身体、构成部

分及其产物，不得作为财产权之目标”〔１８〕的记载，采取否定看法。诚然，观诸法国民法第１６条第１项

有谓，“任何人享有身体受尊重之权利”，同条第２项有云，“人之身体乃不可侵犯”，第１６ ５条揭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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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ｒｅｌｏｂｊｅｔｄｕｎｄｒｏｉｔ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



“针对人之身体、构成部分或其产物，为赋予其财产上价值（ｕｎｅｖａｌｅｕｒ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ｅ）所为之约定，无效”

等规定，吾人可导出人之身体不得以金钱上的价值来加以衡量。但在每天实际的生活中，买血、买母

乳、车祸事件中撞断一只腿要赔多少，其实是有一定行情的，因此这将引发一个疑问：若我车祸中失

去了某一器官或某颗假牙，我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但我失去了冷冻胚胎，则因为人之身体的构成部分

不能以金钱衡量，胚胎毁损之损害是无法以财产来估量的，所以就该损害没有办法请求赔偿！

Ａｍｉｅｎｓ行政法庭或有感于这个不合理的现象，便在重申生命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同时，判命

医院应赔偿该夫妻１万欧元。〔１９〕对此，Ｄｏｕａｉ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在该夫妻无法证明他们因胚胎毁

坏导致原本规划的生育计划不能达成的情况下，无从证明其受有何种损害，从而废弃原审判命医

院应赔偿１万欧元之决定，并驳回该夫妻之其余请求。斯项见解，使得试管胚胎之损害判断趋于

“关系的价值”（ｕｎｅｖａｌｅｕ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实际上取决于胚胎提供人的外部使用意思（是否作为生育

使用）。〔２０〕这个判决引起学者的批评，学界指出对于这种医院毁坏胚胎之严重事例，法院最起码

应肯认该夫妻受有精神上损害（ｌｅｐｒｊｕｄｉｃｅｍｏｒａｌ）而得请求赔偿，
〔２１〕方为正办。

（三）人工胚胎之使用限于生育医疗及研究

法国法上使用人工胚胎有两大原则。

法国立法者在１９９４年为了正当化医疗上辅助生育的实施，特别揭橥使用人工胚胎的两大原

则：第一，人工医疗辅助生育当初只是为了想生孩子的不孕父母来服务，但迄至２０１１年已扩大及

于为防范遗传或传输严重疾病之需，亦得使用；第二，原本当年的立法者禁止对于人类胚胎从事研

究，但这部分已先后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相继开放医疗机构基于医学之目的（包含照护、预防或诊断

的应用医学，以及涵盖胚胎、干细胞、〔２２〕基因细胞等基础研究），得使用不孕男女未打算用于将来

生育计划之多余的胚胎。〔２３〕

本文底下拟从“１．因不孕与预防疾病而人工生殖”以及“２．禁止死后移转人工胚胎之原则”这

两个幅度，引介彼邦使用人工胚胎之实务情形。

１．因不孕与预防疾病而人工生殖

使用医疗上辅助生育者，限于异性之不孕伴侣。

按法国２０１１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第２１４１ ２条第１项规定：“医疗上辅助生育之目的，在于

治疗一对伴侣之不孕、或避免传给小孩或一方伴侣某种特别严重的疾病。不孕症的病理特征必须

要有医学上之诊断。”有疑问者，到底不孕之伴侣需要具备何种条件，方得使用医疗上辅助生育？

经查成为伴侣之男女必须活着、已达生育年纪、且事前同意为胚胎之移转或为人工授精，始得为

之，同条第２项前段载有明文。然而，当伴侣之一方死亡、提出离婚或分居之请求或停止共同生活

之际以及男女之任一方借由书面向负责施行医疗上辅助生育的医生撤销上开同意时，即不得为人

工授精或移转胚胎之行为，同条第２项后段规范在案，〔２４〕可供佐照。准此，法国立法者迄今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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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医疗上辅助生育之不孕伴侣，明确限于一男一女的异性伴侣，不包括同性伴侣，并予叙明。

说明过彼邦目前使用医疗上辅助生育者之规范情形，接下来应探讨的是禁止死后移转胚胎之

法则。

２．禁止死后移转人工胚胎之原则

（１）禁止死后移转人工胚胎之实务发展

从上述《公共卫生法》第２１４１ ２条第２项后段规定可知，伴侣之任一方死亡后不得移转人工

胚胎，此为法国司法裁判上的向来态度。但在男方死亡的场合，社会上常有从宽允许将其生前遗

留之受精胚胎，移入女方母体子宫内以便留后之呼吁。在此，彼邦生命伦理委员会认为，〔２５〕倘若

男方生前曾表示女方得于其死后继续实践他们之生育计划的话，则例外不受上开禁止死后移转胚胎

之限制，盖一来是尊重当事人之意思，二来是承认女方有权以母亲之身份来生养儿女。惟此一例

外允许之情形，将造成胚胎子女出生时无父的景况，若不幸母亲亦骤逝，则顿成孤儿，是否符合胚

胎子女之最佳利益，似有商榷余地。〔２６〕

（２）假设无锡冷冻胚胎案发生在法国，结果可能是医院须依法销毁残余胚胎

介绍过法国法上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以后，若把法律问题转回到中国大陆无锡冷冻胚胎案，首

先，倘以本文所理解的法国法将受精胚胎界定为动产之物的观点来看，既然本件夫妻两人均遭意外死

亡，揆诸法国民法第１６ １条第３项关于人之身体、其构成部分及其产物均不得成为财产权之客体，

皆不得成为继承之目标的记载，死者夫妻之双方父母根本无继承４枚冷冻胚胎之余地。其次，盱衡彼

邦禁止死后移转人工胚胎之规定，参以死者夫妻所残留的４枚胚胎已无法再用来生育，故若无锡冷

冻胚胎案发生在法国，恐怕法院只能要求冷冻保存之医院最后依法销毁该４枚胚胎！

最后，本文下面拟就无锡冷冻胚胎案的论事用法，提供个人的评释意见。

三、本文观察：人工胚胎兼具物与人格利益之特性

　　人工胚胎是特殊之物：就其现况维护应适用物之法则，有关胚胎受损应适用人格利益之保护，

有关胚胎管领应适用监护法理。

本文基本上认为人工胚胎是特殊之物。首先，无锡冷冻胚胎案的一审法院说道受精胚胎具有

发展为生命之潜能，是特殊之物，洵属正确！盖基于尊重人类生命之萌芽，避免人类生命的形成部

分被物化，有碍于人性尊严，故胚胎不能像一般之物自由转让，又因其含有遗传物质与基因信息等

身份个资，具有一身专属权之特性，故其不能成为继承之目标，并无适用《继承法》第３条第７项、台

湾地区“民法”第１１４８条第１项前段规定之余地。

本文接着将从“（一）就排除胚胎侵害与请求返还，适用物之法则”“（二）就胚胎受损之赔偿，

应援引人格利益之保护”“（三）就胚胎管领之归属，应类推适用监护之规定”这三方面，具体呈现人

工胚胎在法律上之当为保护规范。

（一）就排除胚胎侵害与请求返还，适用物之法则

本件沈杰刘曦与鼓楼医院签订之胚胎保存契约，系属动产之有偿寄托契约，具有继续性之人

格信赖关系，寄托契约因当事人一方死亡而终止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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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为，就维护人工胚胎之物质现况而言，特别是针对排除外在有形的侵害与请求返还特

定试管胚胎的法律定性，应着眼于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遇有需要排除他人干涉侵害之情形，胚

胎提供人自得援引台湾地区“民法”第７６７条第１项、《物权法》第３４条与３５条关于物上请求权之

规定主张权利。学者有云，男女供体有权决定是否被哪家医疗机构提取精子和卵子，俟精子、卵子

被提取后，男女供体分别对已脱离身体之精子、卵子享有所有权，有权决定是否使精子、卵子配对

并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孕育成胚胎。至于已经孕育成受精胚胎的夫妇，其已创设对胚胎的共同共有

关系，依台湾地区“民法”第８２８条第３项、《物权法》第９７条与第１０３条后段规定之意旨，其保存、

植入或抛弃胚胎等事项，皆须由双方共同决定。〔２７〕

与此相近，关于本件胚胎保存契约，应以动产之有偿寄托契约（保管合同）看待，寄托人生前得

依台湾地区“民法”第５９７条、《合同法》第３７６条第１款之规定，请求返还寄托物，固不待言。查无

锡冷冻胚胎案的二审判决有谓：“沈杰与刘曦生前与南京鼓楼医院签订相关知情同意书，约定胚胎

冷冻保存期为一年，超过保存期同意将胚胎丢弃，现沈杰、刘曦意外死亡，合同因发生了当事人不

可预见且非其所愿的情况而不能继续履行，南京鼓楼医院不能根据知情同意书中的相关条款单方

面处置涉案胚胎。”对此，本文认为二审法院似无假手情事变更原则之必要，盖胚胎寄托契约为继

续性劳务契约，具有人格信赖关系，〔２８〕解释上寄托人得类推适用台湾地区“民法”第５５０条、《合同

法》第４１１条前段关于委任关系（委托合同）消灭的规定，主张寄托关系因当事人一方死亡而终止

消灭，并此叙明。

（二）就胚胎受损之赔偿，应援引人格利益之保护

因受寄人过错致胚胎毁坏，系侵害寄托人基于胚胎之人格利益或生育之自主决定权，寄托人

自得请求赔偿其精神慰抚金。

有疑问者，如果鼓楼医院保存胚胎有疏失导致毁坏，或医护人员擅自处分精子、卵子及胚胎的

话，有鉴于配子（精子、卵子）与胚胎本身难以用经济上的价值来衡量，此时顾虑到胚胎对于提供人

而言，一方面涉及基因联系与遗传物质，具有人格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受精胚胎旨在供夫妻生育

之用，今若因胚胎销毁致影响夫妻生育之自主决定权，假设这案件发生在台湾地区，该夫妻应得援

引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２７条之１关于“债务人因债务不履行，致债权人之人格权受侵害者，准用第

一九二条至第一九五条及第一九七条之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果尔，这对夫妻自得以胚胎毁坏

系侵害其人格利益而情节重大或生育自主决定权为由，向医院请求赔偿其非财产上之损害、也就

是精神慰抚金！〔２９〕

本文以为，从尊重人类生命从萌芽孕育开始的思想出发，当得肯认不法侵害他人精子、卵子或

胚胎之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依契约法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是以，就胚胎遭破坏之赔偿，在法律政策上无论依契约法或侵权法之请求权基础，允宜赋予债权人

或被害人得援引民法上人格利益之保护规范请求赔偿慰抚金，俾使民法体系双翼———契约法与侵

权法规范臻于平等保护之境地。

（三）就胚胎管领之归属，应类推未成年监护规定

本件法院决定涉案胚胎之监管处分权的管领归属，毋宁是考虑到胚胎对于死者父母的情感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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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功能，爰类推适用民法上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规范。

经查在无锡冷冻胚胎案中，二审判决在对于人工胚胎未明文规定其性质的情况下，分别从伦

理、情感以及特殊利益保护的面向，进行法律的补充解释。按二审法院依序从基因伦理建立死者

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之间关于生命伦理上的密切关联性、死者所遗留之胚胎具有抚慰双方父母

“失独”痛苦之情感慰藉等人格利益以及基于胚胎具有孕育生命潜质应予特殊尊重的视角出发，论

证当由最关心胚胎命运之死者双方父母来守护胚胎之最佳利益，决定涉案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的行使主体，诚属难能可贵。次查人如在死后取出精子、卵子或受精胚胎，环顾现行法并无生殖细

胞监护之相关规定，学说上有表示宜类推适用未成年人监护之规定，〔３０〕足堪重视。

本文以为，就涉及受精胚胎管领归属的权限决定部分，的确应类推适用亲属法上的监护权法

理，寻求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固属无误。惟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是，鉴于本件沈杰刘曦所留下４枚

受精胚胎之目的，旨在等待合适的时间施行胚胎植入手术，期能于母体子宫内顺利着床，以便生育

儿女、完成为人父母的规划。因此，这４枚冷冻胚胎乃因着沈杰刘曦之生育计划而对于这对夫妻

具有人格利益，且对于沈杰刘曦的父母亦具有某种期待的身份利益。倘若如是，法院究竟是应类

推适用民法上“未成年人监护”之规定处理？或是应比附援引“受监护宣告之成年人监护”，就是对

于“无行为能力人之监护”规范？这两者有无区别实益？

按台湾地区“最高法院２０１３年度台抗字第６２３号民事裁定”有谓：“查法律上所谓类推适用，系

就法律未规定之事项，比附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之规定，加以适用，为基于平等原则及社会通念以

填补法律漏洞之方法。苟法律已定有明文，即无法律漏洞之可言，亦不生漏洞补充而类推适用之

问题。次按亲权内容固多与监护事务略无差异，然亲权之行使，以亲子间出于天性之自然情爱为

基础，法律大体采取放任态度，与监护未具有此基础，本于受监护人最佳利益之考虑，以人之常情

为基调，带有社会性及公益性，法律对之不得不加以相当之干涉，两者在本质上究有未尽相同之

处，尤以台湾地区‘民法’将成年人之监护，修正为由国家之家事法院介入，已生质变而非亲权之延

长，更凸显其与亲权有迥然不同之性格……”吾人观诸决定无锡冷冻胚胎案之监管权和处分权的

管领归属，比较是考虑到试管胚胎的情感抚慰功能，而不是积极财产管理。是以，本文认为确定无

锡冷冻胚胎案之监管权和处分权的归属主体，宜类推适用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０９１条以下之“未成

年人监护”的规定处理，特别是参酌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０９４条第１项关于“父母死亡而无遗嘱指定

监护人，……依下列顺序定其监护人：一、与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三、不与未成年人同居

之祖父母”之规范精神，据以定夺监管权人。末查《民法通则》第１６条第２款亦谓：“未成年人的父

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

父母……”准此，本文认为本件二审判决沈杰、刘曦父母共同监管处置涉案胚胎，其在现行法上之

请求权基础毋宁是《民法通则》第１６条第２款之规定，此一判决在结论上洵属正确，只是理由构成

漏未指明据以判断之法律条文，谅有遗憾，爰予补充建议如上，以强化本判决在实证法上的论证基

础，并克竟学界与实务共同协力促进法学进步之任务！

（责任编辑：庄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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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品杰：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

〔３０〕 参见前注〔５〕，王富仙文，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